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结业学生返校重修课程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结业时间
	

	申请重新学习的课程（需确认选课课程时间不冲突）
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选课课号
	学分
	时间
	地点
	任课教师签字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开课二级学院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意见：  

（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审核该学生是否具备结业返校重修资格，如需修读毕业设计学分，需同时审核是否具备进入毕业设计环节资格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1、结业学生必须根据学院实际的开课情况，在规定的选课时间内提出课程重新学习申

请，并按学分缴纳相关费用。

2、此表填写一式三份，一份存学生所在二级学院，一份存教务处，一份学生本人留存。

